采购人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一）为掌握越秀区有关污染源排放状况，严格贯彻落实环境监管职责，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越秀分局向社会购买污染源单位以及有关环境应急等辅助监测服务，对有关污染源单位等排放的废气、污水、辐射、噪声等项目提供辅助监测服务。
（二）采购内容
	监测内容
	采购总预算
（人民币 万元）
	成交供应商数量（家数）
	服务期限

	完成采购人下达的监测工作任务清单以及有关环境应急监测任务。
	60
	3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


注：1、我分局将综合考量工作需求以及供应商符合服务内容的程度，确定三家成交供应商服务该项目。
2、成交合同签订后，通过抽签方式，再将三家供应商分别对应服务我分局的三个执法科，由各执法科编制监测工作任务清单(清单含受测单位名称、监测项目、完成时间节点等内容)，或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应急监测任务，并下达给相对应的成交供应商按要求完成监测任务。
3、若在服务期间，因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不能继续提供监测服务的，其原来承担的剩余工作量将纳入下批次监测工作任务清单，由其他成交供应商通过抽签方式确定下批次监测工作任务清单的供应商。
4、成交供应商必须独立完成监测任务，不得转包或分包。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每批次监测工作任务清单规定的有关要求完成每批次的工作任务。
（三）采购人提供任务清单中的受测单位，原则上只监测1间·次，在实际监测过程中，如因受监测单位关停等原因不能正常监测的，则取消对该单位的监测。按照成交供应商实际提交的有效的监测报告的实际工作量和成交单价据实结算。
各个监测项目价格根据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关于发布＜广东省环境监测行业指导价＞的通知》（粤环监协〔2018〕611号）及结合越秀区污染源监测工作实际，拟定以下各监测项目的单价为最高限价，供应商需根据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并结合越秀区污染源监测实际，对各监测项目单价按照同一下浮率向下浮动进行报价，并根据同一下浮率计算出各监测项目单价。

监测项目及单价限价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
	计费
	单价限价
	小计

	
	类型
	
	单位
	（元）
	（元）

	1
	废气
	恶臭气体（臭气浓度）
	点
	2000
	/

	2
	
	非甲烷总烃
	点
	500
	/

	3
	
	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总挥发性有机污染物（TVOCs）
	点
	1700
	/

	
	
	锅炉废气
	点
	4650
	/

	4
	
	饮食业油烟
	点
	2000
	/

	5
	医疗污水（8项）
	pH值
	项
	50
	1110

	6
	
	化学需氧量
	项
	120
	

	7
	
	悬浮物
	项
	120
	

	8
	
	氨氮
	项
	120
	

	9
	
	总磷
	项
	150
	

	10
	
	粪大肠菌群
	项
	150
	

	11
	
	动植物油
	项
	200
	

	12
	
	石油类
	项
	200
	

	13
	电磁（电离）
	电场强度、磁场强度、功率密度
	点
	300
	/

	
	
	
	
	
	

	14
	
	无线电干扰场强
	点
	200
	/

	15
	
	γ辐射剂量率
	点
	200
	/

	16
	
	α、β表面污染
	
	200
	/

	17
	噪声
	昼间/夜间
	点
	100/400
	/

	备注
	上述单价包括采样、检测、人员、交通、税费等全部费用




注：1、本项目以各监测项目的单价的同一下浮率进行报价。供应商的下浮率若大于15%的，需提供成本核算说明及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其报价将视为无效。
2、结算时，各监测项目的单价=各单价限价×（1-成交单价下浮率），然后据实结算。
3、监测项目及单价限价中单价已包含该项目的采样、检测、人员、交通、税费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另外支付任何费用。
4、监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上表的项目，采购人可根据实际监测需求，提出其他监测项目，具有相关资质的成交供应商应配合开展监测服务。
二、技术要求和监测项目
（一）供应商基本要求
1、必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经营范围包含环境监测和污染源监测。
2、须提供“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附表中的授权签字人及领域表，至少一名授权签字人的“批准授权签字领域”必须覆盖采购人所需监测项目的要求（以“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为准）。
3、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场地和专业技术能力，必须配备足够的监测人员和管理人员。要求至少有15名持有上岗证的环境检测类技术人员，3名以上监测报告授权签字人。
4、为了保障监测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有关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的及时有效完成，经过资质认定的监测机构的实验室和办公场所，且包括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授权签字人等所有人员应符合快速反应的条件（三小时内到达指定监测地点且按监测规范及时出具监测报告）。
5、供应商提供为本项目服务的相关人员（包括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授权签字人）近三个月由供应商为其购买社保证明文件或退休证明文件(如是退休证明文件的，需同时提供与供应商签订的劳动合同)。
6、对持证监测操作人员应制定计划定期开展培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要求熟练掌握本岗位的采样和分析技术，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可靠。
7、对于使用较大型、贵重精密仪器的分析人员，需通过内部考核并获得使用仪器的操作证。
8、有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接受并配合采购人以保证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质量为目的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9、遵纪守法，近两年（机构成立少于两年的，自成立起计）未受到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或认证认可机构等的处罚、通报批评。

（二）设备和环境条件要求
1、要求配备能满足采购人监测项目需要的仪器设备，提供设备图片和计量检定报告。仪器设备要建立完善的检定、期间核查、自校准、标识、使用、维护等管理制度并得到规范实施。
2、实验室环境要求布局合理，有相应的安全和试剂管理制度。实验室的温度、湿度、防震、抗干扰、无菌室等环境条件要满足监测方法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满足保存样品和仪器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
（三）采样要求
1、现场采样必须有2名以上持证人员参加。采样设备必须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在使用前后应对仪器的技术状态进行检查和自校准，确保现场获得数据的有效性。
2、样品采集应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或地方颁布的相关规范执行，确保采集到有代表性的样品。现场应齐全、准确地记录采样信息，并有采样人、现场复核人和受测单位陪同人签名确认。
3、已采集的样品需按有关技术要求保存。需要低温保存的样品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规定时间内送回实验室。
4、受测单位采样口不符合采样规范时，成交供应商应现场提出指导意见，要求受测单位自行整改，并及时通知采购人。
（四）检测及标准方法要求
1、优先选择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当需要采用国际标准时，须向采购人说明并征得其同意。
2、如相关采样和分析方法依据发生修订或变动，应确保采样和分析方法符合最新的国家和地方标准、规范。
3、为严格规范对污染源单位的采样、分析过程，确保监测结果准确有效，要求成交供应商严格按照下表所列举的检测方法及标准对委托监测项目进行监测。




	序号
	项目名称
	检测方法及标准编号

	1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2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GB/T11901-1989

	3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66-2013

	4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快速密闭催化消解法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 国家环保总局（2002年）

	5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11893-1989

	
	
	 水质 总磷的测定 流动注射-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HJ 671-2013

	6
	动植物油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7
	石油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8
	粪大肠菌群
	水质 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纸片快速法HJ 755-2015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滤膜法  HJ 347.1-2018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 HJ 347.2-2018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附录A 医疗机构污水和污泥中粪大肠菌群的检验方法

	9
	恶臭气体(臭气浓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1262---2022

	10
	废气（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HJ 604-2017

	11
	废气（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污染物（TVOCs））
	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总VOCs  DB44/816-2010

	12
	锅炉废气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4/765-2019

	13
	饮食业油烟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

	
	
	《固定污染源废气 油烟和油雾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HJ 1077—2019）

	14
	电磁辐射
	功率密度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HJ972—2018

	
	
	
	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 HJ 1151-2020

	
	
	
	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 HJ 1136-2020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10.2-1996

	15
	
	电场强度
	 工频电场测量 GB/T 12720-1991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 HJ 681-2013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HJ972—2018

	
	
	
	《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HJ 1136-2020

	
	
	
	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其监测方法 GB 39220—2020

	16
	
	无线电干扰
	《高压架空送电线、变电站无线电干扰测量方法》GB/T 7349-2002

	17
	电离辐射
	γ辐射剂量率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  HJ 1157—2021

	18
	
	α、β表面污染
	表面污染测定

	19
	噪声
	昼间/夜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 12348-2008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2011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 HJ 707-2014






（五）分析项目
1、污水（医疗污水）监测分析项目：pH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总磷、动植物油、石油类、氨氮、粪大肠菌群等。
2、废气监测项目：恶臭气体（臭气浓度）、废气（非甲烷总烃）、废气（）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污染物（TVOCs））、锅炉废气、饮食业油烟。
3、辐射监测项目：功率密度、磁场强度、电场强度、无线电干扰；γ辐射剂量率；α、β表面污染等。
    4、噪声监测项目：昼间噪声、夜间噪声。
三、工作要求与时间要求
（一）成交合同签订后，通过抽签方式，再将三家供应商分别对应服务我分局的三个执法科，由各执法科向成交供应商下达“受测单位监测工作（含应急监测）任务清单表”，成交供应商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监测任务并出具监测报告。
（二）成交供应商应按照“先紧后松”的原则，在收到采购人每批次下达的“受测单位监测工作（含应急监测）任务清单表”的三天内，向采购人提交监测计划；如收到应急监测任务，应优先安排监测。
（三）监测工作开展后，成交供应商按照监测计划每周提交一次有效的监测报告。如因气象条件不符合监测规范要求等客观原因，导致成交供应商确无法按期完成监测工作，需提前向采购人提出监测时间调整计划，经采购人同意后可延迟监测。
（四）成交供应商需在“受测单位监测工作（含应急监测）任务清单表”要求的完成时间内完成该批次监测任务，并全部提交本批次有效的监测报告，采购人按季度据实进行结算。
（五）成交供应商无正当原因未按采购人提供的“受测单位监测工作（含应急监测）任务清单表”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该批次的监测任务，有权扣减成交供应商该批次全部监测工作量经费总额的10%。
四、监测报告要求
（一）成交供应商开展监测工作后，原则上每周向采购人移交规定格式的纸质版有效的监测报告一式两份以及监测结果台账，对于应急监测任务应尽快提交监测报告，同时发送电子版监测报告（要求加盖企业公章的PDF格式）至采购人，电子版监测报告需与纸质版监测报告保持一致；
（二）成交供应商须同时随监测报告提交监测原始记录（包括单位代表签名的现场采样记录、样品前处理记录、分析原始记录、仪器打印记录）、超标情况统计表、监测异常情况一览表、质控记录复印件（加盖成交人公章）、受测单位的有关信息（工商营业执照、排污许可证、现场采样照片等的电子版和纸质版）等采购人需要的相关信息，交采购人存档备查。
（三）成交供应商对受测单位采样、分析等过程和监测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有效性负责。
（四）成交供应商必须按照原广州市环境保护局2018年1月印发的《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将我市环境监测社会化工作纳入常态管理的通知》要求，对所有完成的监测服务项目的监测过程，及时自行在“广东省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信息管理平台”上录入。

五、质控要求
（一）按照《关于印发<广东省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粤环〔2008〕61号）以及国家、省市颁布的监测质量管理文件的要求执行，提供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越秀分局购买污染源单位以及有关环境应急等辅助监测服务项目的质控方案和实施记录。
（二）成交供应商在监测服务期限内应至少开展一次实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活动。
（三）为保证成交供应商按规范开展监测工作，采购人在服务期限内可安排相关单位通过日常抽查方式对成交供应商开展质量监督，经抽查发现成交供应商存在违反质控要求情况，督促成交供应商立即改正。经调查核实，发现成交供应商采样前事先通知受测单位、弄虚作假、与受测单位串通出具假达标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将立即终止监测服务合同，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保留追究经济损失的权利。
（四）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监测活动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能持续符合检验检测机关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因自身原因导致其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能力被停用、资质认定证书被撤销或其他不具备监测能力等情况，从而无法继续合法完成监测任务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采购人保留追究经济损失的权利。
（五）成交供应商应对监测采样、实验分析、监测数据和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严重不符合本项目相关规定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保留追究经济损失的权利。同时，采购人可将成交供应商违约情况报送同级财政主管部门，由财政主管部门将成交供应商列入黑名单，记录在诚信档案内。
六、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对受测单位的情况、样品的分析数据有保密责任，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给受测单位等第三方，并且该保密责任不因合同的终止或解除而失效。采购人保留对成交供应商违反本保密要求导致任何损失的追究权利。（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时提供一份保密承诺函给采购人）
七、付款方式
（一）按季度进行据实结算（按实际提交有效的监测报告中的监测项目和成交单价进行结算）。
（二）结算时，实际监测工作量需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双方核实确认，经双方确认后，成交供应商提交该批次结算申请书（含实际监测工作量清单）、等额发票、合同复印件等申请财政资金所必需的所有资料。若逾期未提交齐备资料，采购人有权顺延办理财政资金支付手续，并不承担任何的违约责任。
（三）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依时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交财政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bookmark: _GoBack]（四）若某个支付期遇到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关闭等其他特殊情况，采购人可延迟支付。


